
附件 1 

 
2023 年职业教育优质教材建设指南 

 

一、建设项目 

围绕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，服务专业改革与发展，

重点面向专业核心课程，建设由行业（企业）牵头或行业（企

业）、学校共同开发，体现协同育人、彰显类型特色的职业

教育产教融合优质教材。支持各地在首批“十四五”职业教

育国家规划教材范围内，认定首批 1000 种左右全国性职业

教育优质教材， 

二、推荐条件 

1.推荐教材应为首批“十四五”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

名单范围内教材，名单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首批“十

四五”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书目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函

〔2023〕19 号）附件 1 和《国家教材委员会关于首届全国教

材建设奖奖励的决定》（国教材〔2021〕6 号）附件 2 中职、

高职类。 

2.推荐教材应为产教融合特征明显的职业教育专业课程

教材，包含专业基础课、专业核心课、专业拓展课以及实践

性教学环节有关课程等（课程设置分类参考各专业教学标

准）。 

3.教材主编应在本学科专业有深入研究、较高的造诣，

或是全国知名专家、学术领军人物、行业企业专家，具有高



级专业技术职务；编写团队应包含相关学科专业领域专家、

教科研人员、一线教师、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等。 

4.教材内容充分反映行业前沿技术，积极体现产业发展

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规范、新标准，呈现形式要新颖、生

动活泼、丰富多彩；鼓励和支持以工作分析为依据，以项目、

任务、活动、案例等为载体的教材编写方式。 

5.同一主编申报优质教材原则上不超过 2 种，同一编写

单位推荐的优质教材原则上不超过 8 种。 

6.各省认定优质教材要兼顾中职、高职专科、职教本科

等不同层次教育，支持职业教育新形态、数字化教材的建设

与推广。各省认定的优质教材中，专业基础课教材占比不超

过 30%。 

三、推荐方式 

本次建设认定工作全程在网络平台上进行，各省级教育

行政部门设管理员账号，并为各校开放平台账号注册。 

教育部直属高校推荐教材经公示后，报所在省份教育行

政部门统一审核认定。 

涉及需填写意见或单位盖章的材料，可下载填写或盖章

后上传平台。 

四、建设指标 

以首批“十四五”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为基数，根据

各省新申报入选的教材比例，分省测算并确定建设和认定指

标（分省发送）。教育部直属高校推荐指标纳入所在省份，

不另设指标。 



五、建设流程 

1.校级推荐（2023 年 8 月 10 日—9 月 12 日）：各院校

进一步深化优质教材建设，根据建设指南，结合首批“十四

五”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入选情况组织校内推荐，经公示

后在网络推荐平台中按时填报推荐教材相关信息。 

2.省级认定（2023 年 9 月 13 日—10 月 23 日）：各省级

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，根据各校推荐情况开展评议，经公

示后确定本省拟认定的教材，汇总盖章通过平台报送教育部

职成司。 

3.组织复核（2023 年 10 月 24 日—11 月底）：教育部职

成司根据各省认定情况组织专家复核，形成优质教材最终认

定名单并反馈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。 

4.宣传推介（2023 年 11 月底—2025 年）：教育部职成

司、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认定教材进行宣传、推广，通过

支持各地持续建设、使用，大幅提升优质教材的影响力和选

用比例，有效发挥优质专业课程教材的示范辐射作用。 

5.持续建设（2024 年—2025 年）：结合第二批“十四五”

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遴选、职业院校教材选用使用监测工

作，支持各地开展持续建设，有关工作安排另行通知。 

 


